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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出现了不少利用网络、信息
技术侵害他人肖像权、名誉权等人格权的问
题。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6件相关典型案
例，强化人格权司法保护力度，也提示公众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好自身合法权益。

刷短视频时发现配音竟然是自己的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

一起案例中，殷某某曾为甲公司录制录
音制品，后者将录音制品提供给乙公司，乙公
司以该音频为素材进行 AI 化处理后形成软
件产品并对外出售，丙公司购买该软件产品
后又包装成自有产品提供给用户使用……就
这样，殷某某的声音被层层销售，本人却一直
被蒙在鼓里。

声音作为一种人格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

护。审理法院认为，三家公司未经殷某某许可
AI 化处理其声音，构成对其声音权益的侵
害。法院判决乙公司、丙公司向殷某某赔礼道
歉，甲公司、乙公司连带赔偿损失25万元。

AI 换脸，是侵权问题多发地带。某软件
运营公司未经彭某某同意，自行在软件上架彭
某某的肖像，利用AI技术供会员“换脸”并牟
利。法院对此认为，公司侵害了彭某某的肖像
权，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判决公司向彭某某
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3千元。

网上“挂人”，煽动网暴……网络暴力污染
互联网环境，令人深恶痛绝。

一起案例中，陈某观看某相声演员演出
后，通过自己的社交账号发布观后感，因意见
不合与演员粉丝在网络社交平台发生争执。

该演员的粉丝超话账号发布多条信息，将陈某
的社交账号等个人信息置顶公示，并号召其他
粉丝投诉陈某社交账号。陈某社交账号还收
到众多粉丝的私聊辱骂。

法院对此认为，该粉丝超话账号借维护相
声演员声誉为由，号召其他粉丝投诉陈某社交
账号，持续对其网暴，严重侵犯陈某的名誉
权。孟某、高某作为账号的共同使用人，应当
承担相应责任。判决二人删除涉案相关信息、
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陈某损失。

随着智能家居逐渐普及，不少家庭安装
了网络摄像头，也让某些人打起了“窥探”的
主意。

2020年，韩某非法获取他人家中网络监
控摄像头账号、密码等信息，获取摄像头控制

权限，远程观看他人家中画面，并将部分画面
截图保存。

非法控制智能家居设备的行为，严重挑战
公民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安全，必须严惩不贷。
检察机关对韩某提起公诉，审理法院认为，
2020年至2022年5月，韩某非法控制监控摄
像头设备193个，窥探他人隐私，保存了大量
其窥探到的他人家中画面影像的截图，属于情
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
系统罪。韩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

法官表示，该案彰显了司法机关对非法控
制智能家居设备行为的零容忍态度，也充分提
示公众加强对智能家居设备账号密码的保护，
防止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来源：新华社）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可使企业获得税收减
免、奖补措施和政策倾斜，国家设立科技创新
补贴的初衷是鼓励和扶持高新企业发展。然
而，不法分子却将此作为生财之道，将空壳公
司包装成高新技术企业骗取国家补贴。近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批虚假科
创企业骗补案件。目前，团伙主犯王某某、李
某某均已获刑。

经查，以王某某为首的团伙先收购没有实
际经营的空壳公司，并为其购买软件著作权证
书，对公司进行“精心加工”。为了让这些空壳
公司看起来像是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王某某
编造虚假财务数据，并指使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虚假审计报告。王某某团伙向多地政府高新
技术企业审查部门提交空壳公司和虚假申报

材料，以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在审查部门
现场检查时，王某某甚至雇佣演员“假办公”，
最终成功骗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补贴。

北京某会计师事务所的实际负责人张某
某，面对王某某团伙对审计报告提出的“特殊
需求”，选择成为造假帮凶。经查，张某某在
明知审计程序不完整、财务数据虚假的情况
下，依然安排手下工作人员为这些空壳公司
出具了多份与实际财务状况严重不符的审计
报告。

在王某某团伙大搞“包装工程”的时候，不
法人员李某某也瞄准了这个“商机”。2019年
至2020年间，李某某伙同王某某等人在北京
市朝阳区等地收购多家已经获得高新技术企
业认证的空壳公司，并利用这些公司向北京市

顺义区、南京市高淳区等地政府申请高新技术
企业补贴。

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调查资金流向、公
司信息等，还发现了另外一条黑色产业链。据
了解，涉案团伙成功申请到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后，还会获得少量的北京户口指标。王某某等
人没有放过这些牟利机会，而是以“内部渠道”

“特殊政策”等话术向有落户需求的留学生及
家庭售卖北京户口指标，每个指标标价高达百
万元。

案件承办检察官燕帅介绍，本案是因挖掘
其他虚假审计报告犯罪线索而案发。朝阳区
检察院根据虚假审计报告线索，追踪到科技骗
补犯罪线索。该团伙结构成熟、犯罪手段隐蔽
且专业。团伙成员具有反侦查意识，资金流水

记录繁多冗杂。检察官通过着重加强资金证
据、电子数据“两必审”，引导侦查机关全面调
取资金流水并固定证据，致力于对骗补进行全
链条打击。

经查，王某某团队通过上述方式骗取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补贴款共计800余万元，其中，
因张某某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虚假审
计报告骗取的补贴款达400余万元。李某某
非法骗取高新技术补贴款共计50余万元。

案件经朝阳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王
某某等人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至
3年3个月不等。被告人李某某诈骗案经法院
一审和再审，李某某最终获刑10年。涉案钱
款已全部被检察机关追回。

（来源：法治日报）

投资受骗导致公司资金链断裂，欠下巨额
外债，价值400万元的房产面临拍卖。为保全
房产，找来亲戚帮忙，炮制156万元借款纠纷，
让亲戚起诉自己偿还债务，并向法院提出财产
保全申请。谁知，亲戚竟假戏真做，通过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将案涉房产拍卖，并取得拍
卖款。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后，河南省
西峡县检察院经调查核实，查明事实真相，向
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最终，法院采纳检察
建议作出改判。

开场
为保房产却“弄丢”房产

1992 年，西峡县的阿雨和阿青结婚并育
有一子阿森。1997年，夫妻二人靠做建材生
意起家，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还在西峡县城
购买了房产。

从2010年开始，民间投资担保公司开始
火爆，阿青转行成立了“某投资公司”。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2014年，阿青遭遇投资陷阱，
被人卷款跑路，由此欠下巨额债务，被债权人
起诉至法院。

为了保全自家位于西峡县北环路的一处
房产，2014年9月2日，阿青经人“指点”，找到
侄子阿强，说明事情原委后，向阿强打下借条，
载明：“今借到阿强 156 万元，月息 2 分计付。
借款人：阿青、阿雨、阿森。2014年9月2日”，
并让阿强到法院起诉自己。

2014 年 12 月，阿强持此借条，向法院起
诉，法院受理该案。2015年1月，在法官的主
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2015年2月，法院
出具民事调解书，要求“被告阿雨、阿青、阿森
于 2015 年 1 月 25 日前偿付原告阿强借款本
金156万元，并自2014年9月2日起按月息2
分支付利息至本金还清之日止”。

让阿雨一家三口万万没想到的是，2015

年3月，阿强突然变卦，竟向西峡县法院提出
申请，要求强制执行双方经协商达成的民事调
解书。在执行过程中，阿雨立即向法院执行局
承认：涉及阿强的该笔借款纠纷诉讼，是自己
为了保全自家房产而虚构的，双方之间实际并
不存在借贷纠纷，故向法院申请再审。2020
年11月，法院驳回其再审申请。

2021年3月，法院将该房产进行拍卖，阿
强取得案涉房产的拍卖款。

转折
检察机关查明借条造假

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阿雨越想越气。为
尽可能挽回损失，2023年5月，阿雨在律师的
建议下来到西峡县检察院申请监督。

“当初是打过借条，但阿强并没有借给我
们一分钱！我们也没想到他竟然会假戏真
做，向法院申请执行。我们跟他串通打‘假官
司’是不对，也愿接受处罚，可这房子的拍卖
款绝不能就这样给他！”阿雨满腹委屈地对检
察官说。

受理该案后，西峡县检察院民事检察官许
新雨为验证阿雨陈述的真实性，调阅上述民间
借贷纠纷案的卷宗，并询问当事人。在根据借
条的签署日期进行调查后，检察官得知，在借
条上的借款人处签的虽然是阿青、阿雨、阿森
的名字，但借条签署当日，阿森正在美国留学，
他的签字是别人模仿他的笔迹所签。

调阅了2015年1月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
书后，检察官又发现诸多疑点：一是调解地点
不在西峡县，而是在郑州市的一家饭店；二是
整个调解过程异常顺利，没有任何辩解和对
抗；三是参与调解工作的只有审判长，审判员、
陪审员都没有参与调解，也没有在调解书上签
字。这些做法均不符合常规。

此外，阿强称，他先后借给了阿青一家
156 万元，其中银行转账 100 万元，现金支付

56 万元。56 万元现金中，他本人拿了 26 万
元，从同学处借了30万元。对于银行转账，阿
强还提供了部分转账凭据。但经检察官查证，
这些转账凭据与银行流水对不上。而阿强所
提及的某同学则在接受询问时明确表示，自己
并没有向阿强出借过任何资金。

借条有造假的情况，调解程序不合常规，
阿强的陈述也漏洞百出。至此，检察官认为，
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阿强并没有向阿青等
3人出借过任何资金，案涉借条为虚假借条。

结局
检察监督推动再审改判

鉴于该案民事调解书存在基本事实缺乏
证据证明的情形，阿强诉阿雨、阿青、阿森民间
借贷纠纷案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性极大，
2023年6月20日，西峡县检察院向西峡县法
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西峡县法院重新审理该案后，于2023年
12月27日作出判决：撤销该院于2015年1月
作出的民事调解书；判令阿雨、阿青于本判决
生效后 10 日内偿还阿强借款 156 万元，并自
2014 年 9 月 2 日起按月息 2 分支付利息至本

金还清之日止。
“该判决虽然对民事调解书予以撤销，但

仍然认定阿雨等人和阿强的借款事实存在，属
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承办检察官拿到法院
改判文书后，引导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及时向
南阳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2024 年 1 月，阿雨向南阳市中级法院提
起上诉。南阳市中级法院受理案件后，办案法
官多次与承办检察官沟通，了解相关证据和法
律依据。

2024年3月26日，南阳市中级法院认定
“阿强起诉阿青、阿雨、阿森承担还款责任缺乏
事实依据”，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判
决，发回西峡县法院重审。

2024 年 9 月，西峡县法院另行组成合议
庭，开庭审理此案。今年1月，西峡县法院作
出判决：撤销本院作出的前述民事判决；驳回
原告阿强的全部诉讼请求。

据了解，经西峡县检察院督促，法院日前
已将该案涉及的虚假诉讼犯罪线索移交公安
机关查处。

（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
（来源：检察日报）

“盗用”人声、网暴“挂人”、窥探居家摄像头……

这些案例值得你我警惕
记者冯家顺罗沙

包装空壳公司骗取国家高新技术补贴获刑
记者张雪泓

自导“假官司”，房产被“真拍卖”
记者王永强乔乔

投资受骗欠下巨额债务，为避免房产被法院执行，让亲戚持虚假的借条起诉自己还钱。
未料亲戚假戏真做，胜诉后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顺利取得房屋拍卖款——

姚雯/漫画


